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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鸿福煤矿 

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说明 

摘  要 

俊成矿价清字〔2025〕第 002 号 

计算对象：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鸿福煤矿采矿权。 

计算委托方：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采矿权人：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机构：云南俊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计算工作的目的：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鸿福煤矿属于曲靖市麒麟区

2018 年独木水库保护区内煤炭去产能关闭退出煤矿，采矿权人按国家及云南省相

关规定，申请退还已缴纳的采矿权价款。本次计算工作即为委托方确定退还采矿权

价款提供参考依据。 

关闭时间：2018年 12月 31日（2014年 4月 15日停产）。 

计算参数：本次价款退还计算范围依据《云南省划定矿区范围批复》（滇矿复〔2010〕第

212号），由22个拐点坐标圈定，面积1.23km²，开采标高2100m～1700m。 

价款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为 647.55 万吨（不含高硫煤），对应的采矿权价款为

2,580.43万元；采矿权人于 2012 年 9 月 19 日一次性缴纳了采矿权价款2,580.43万

元。 

鸿福煤矿 2006年 9月 30日至煤矿 2018年 12月 31日关闭期间，开采动用资源储量

为 105.77万吨，其中：2006年 9月 30日至 2010年 12月 31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44.38

万吨、2011年1月 1日至 2013年 5月 23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27.37万吨、2013年 5月

24日至2014年4月14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34.02万吨，2014年4月15日至关闭日（2018

年12月31日）动用资源储量0万吨。核定采区回采率取 86.70%；已动用的可采储量

91.70万吨。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 555.85万吨。 

计算结论：经计算人员调查分析，按照《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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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成矿价清字〔2025〕第 002号 

云南俊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对“曲靖市鸿福煤

炭有限责任公司鸿福煤矿采矿权”退还价款进行计算。本公司接受委托之后，依

据国家及云南省相关政策，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价款退还计算程序对委托

价款退还计算的“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鸿福煤矿采矿权”进行了尽职调

查、收集资料和计算，现将计算情况说明如下： 

1.评估机构 

名称：云南俊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棕树营街道办事处鱼翅路社区居委会鱼翅路云投

财富商业广场 B3幢 23层（2309号-2310号）； 

法定代表人：李春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787376342N；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12〕001号。 

2.委托方及采矿权人 

2.1委托方 

名称：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2.2采矿权人 

名称：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02763894321R； 

住所：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独木村； 

法定代表人：赵红良；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4年 08月 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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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2004年 08月 06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煤炭生产及加工（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矿用设备、五金交电、

建材、百货批发及零售。（以上范围中涉及专项审批项目，按审批项目和时限经

营）。 

3.计算工作的目的 

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鸿福煤矿属于曲靖市麒麟区 2018 年独木水库

保护区内煤炭去产能关闭退出煤矿，采矿权人按国家及云南省相关规定，申请退

还已缴纳的采矿权价款。本次计算工作即为委托方确定退还采矿权价款提供参考

依据。 

4.采矿权基本情况 

4.1采矿权登记情况 

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鸿福煤矿（以下简称：“鸿福煤矿”）始建于

1998年 12月，以民采的形式出现，2001年 7月获得采矿权，当时生产规模 3万

吨/年，鸿福煤矿采矿权登记情况如下： 

（1）2006年 7月采矿权第一次延续变更，矿山名称为：曲靖市麒麟区鸿福

煤矿，采矿许可证证号为：5300000630272，采矿权人为曲靖市麒麟区鸿福煤矿，

矿区面积 0.7352km2，生产规模变更为 9.00 万吨/年，有效期为 2006 年 7 月至

2011年 7月（详见七：P1）。 

（2）2010年 11月 12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出具了《云南省划定矿区范围

批复》（（滇）矿复〔2010〕第 212 号），矿区面积调整为约 1.23km2，开采标

高变更为 2100米至 1700米，规划生产能力为 15万吨/年，预留期限为 1年，该

批复历经 1次延续（详见六：P1，P4～5）。 

（3）2011年 8月 9日，采矿权人取得了经延续登记的采矿许可证，矿山名

称为：曲靖市麒麟区鸿福煤矿，采矿许可证证号为：C5300002011011140111986，

采矿权人为曲靖市麒麟区鸿福煤矿，矿区面积 0.7352km2，生产规模为 9.00万吨

/年，有效期为 2011年 8月 9日至 2012年 4月 9日（详见七：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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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2 年 4 月 16 日，采矿权人取得了经再次延续登记的采矿许可证，

矿山名称为：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鸿福煤矿，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C5300002011011140111986，采矿权人为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鸿福煤矿，

矿区面积 0.7352km
2，生产规模为 9.00 万吨/年，有效期为 2012 年 4 月 16 日至

2012年 12月 16日（详见七：P3）。 

（5）2013 年 1 月 17 日，采矿权人取得了经再次延续登记的采矿许可证，

矿山名称为：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鸿福煤矿，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C5300002011011140111986，采矿权人为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鸿福煤矿，

矿区面积 0.7352km
2，生产规模为 9.00 万吨/年，有效期为 2013 年 1 月 17 日至

2014年 1月 17日（详见七：P5）。 

（6）2013年 5月 24日，采矿权人取得了经变更延续登记的采矿权许可证，

矿山名称为：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鸿福煤矿，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C5300002011011140111986，采矿权人为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矿区面

积 1.1731km2，生产规模为 30.00 万吨/年，有效期为 2013 年 5 月 24 日至 2023

年 5月 24日（详见七：P6）。 

根据《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注销曲靖市关闭矿山采矿许可证的公告

（2021年第三批）》（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1年 7月 13日），鸿福煤

矿《采矿许可证》已于 2021年 7月 1日注销（详见十二：P2）。 

各采矿许可证登记的内容如下： 

鸿福煤矿采矿许可证信息 

矿山名称 
采矿许可证证

号 
采矿权人 

证载生产规

模 

（万吨/

年） 

矿区面

积

（km
2
） 

有效期 

曲靖市麒麟区

鸿福煤矿 
5300000630272 

曲靖市麒麟区

鸿福煤矿 
9 0.7352 2006.7-2011.7 

曲靖市麒麟区

鸿福煤矿 

C5300002011 

011140111986 

曲靖市麒麟区

鸿福煤矿 
9 0.7352 2011.8.9-2012.4.9 

曲靖市鸿福煤

炭有限责任公

司鸿福煤矿 

C5300002011 

011140111986 

曲靖市鸿福煤

炭有限责任公

司鸿福煤矿 

9 0.7352 
2012.4.16-

2012.12.16 

曲靖市鸿福煤

炭有限责任公

C5300002011 

011140111986 

曲靖市鸿福煤

炭有限责任公
9 0.7352 2013.1.17-201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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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名称 
采矿许可证证

号 
采矿权人 

证载生产规

模 

（万吨/

年） 

矿区面

积

（km
2
） 

有效期 

司鸿福煤矿 司 

曲靖市鸿福煤

炭有限责任公

司鸿福煤矿 

C5300002011 

011140111986 

曲靖市鸿福煤

炭有限责任公

司 

30 1.1731 2013.5.24-2023.5.24 

4.2采矿权有偿处置概况 

乌鲁木齐西源矿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 2011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储

量核实基准日 2006年 9月 30日），对鸿福煤矿采矿权进行价款处置评估，并提

交了《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鸿福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乌西源矿评〔2011〕

021号）。该报告明确，鸿福煤矿全部占用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评估结果：截

至 2006年 9月 30日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1776.60万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980.60 万吨，评估可采储量 647.55 万吨（不含高硫煤），对应的采矿权价款

2580.43 万元。根据《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2〕

第 47 号），曲靖市麒麟区鸿福煤矿应缴纳采矿权价款 2580.43 万元；根据矿业

权人提供的缴纳凭证《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单位执收）》（No 0008204047），

矿业权人于 2012 年 9 月 19 日缴清采矿权价款 2580.43 万元（详见附件十三：

P8）。 

4.3价款退还计算范围 

以往的价款评估报告《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鸿福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乌

西源矿评〔2011〕021 号）依据《云南省划定矿区范围批复》（（滇）矿复〔2010〕

第 212 号）确定的评估范围为：矿区面积 1.23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 2100 米至

1700米。 

2013 年 5 月 24 日，因涉及村庄压覆问题，矿区面积经调整缩减 0.0569 平

方公里，新获采矿许可证的矿区面积为 1.1731平方公里。 

鉴于原价款评估以《云南省划定矿区范围批复》（滇矿复〔2010〕第 212号）

圈定的 1.23km²为基准，其后矿区虽因村庄压覆缩减至 1.1731km²，但缩减行为

发生在价款评估备案之后，为保持价款退还计算与原价款评估范围一致，本次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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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计算仍采用 1.23km²批复范围作为计算范围。 

4.4停产关闭注销情况 

2018 年 11 月 14 日，中共曲靖市麒麟区委办公室和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联合发布了《中共曲靖市麒麟区委办公室 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曲靖市麒麟区 2018 年独木水库保护区内煤炭去产能关闭退出工作实

施方案>的通知》（麒办通〔2018〕103 号），鸿福煤矿属于曲靖市麒麟区 2018

年独木水库保护区煤炭去产能关闭退出煤矿（详见附件八：P2）。 

根据曲靖市麒麟区能源局 2025年 9月 10日及曲靖市麒麟区自然资源局 2025

年 9 月 12 日出具的《关于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鸿福煤矿停产证明》，

鸿福煤矿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停止井下采掘作业活动，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按

要求实施关闭，在煤矿停产至关闭期间没有动用资源储量（详见附件九、附件十）。 

2021年 7月 13日，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了《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关于注销曲靖市关闭矿山采矿许可证的公告（2021年第三批）》，曲靖市鸿

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鸿福煤矿采 021年 7月 1日注销（详见附件十二：P2）。 

根据《关于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缴纳资源税情况说明》（曲靖市麒

麟区税务局，2025年 9月 17日），鸿福煤矿自停产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关闭期

间未发生与煤矿生产经营相关的资源税（详见附件十一：P1～P2）。 

5.计算依据 

5.1经济行为文件 

《云南省省级政府采购合同书》（合同编号：4530000HT202106746）； 

5.2主要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 5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24 年 11 月 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 7月 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16年 12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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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

补充通知》（财建〔2008〕22号）； 

（5）《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对国家出资勘查探明地及权益管理有关

事项的通知》（财建〔2010〕1018号）； 

（6）《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科学

发展安全发展的通知》（云政办发〔2014〕32号）； 

（7）《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 9 万吨/年及以下煤矿立即停产整顿的通

知》（云政办发〔2014〕19号）； 

（8）《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

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号）； 

（9）《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接关闭

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7号）； 

（10）《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企业缴纳矿业权

价款退还工作的通知》（财建〔2016〕110号）； 

（11）《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实施意

见》（云政发〔2016〕50号）； 

（12）《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矿业权价款退还等有关

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8〕97号）； 

（13）《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

的通知》（财综〔2023〕10号）。 

5.3退还价款计算依据 

（1）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鸿福煤矿营业执照； 

（2）《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鸿福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申请书》； 

（3）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鸿福煤矿历年采矿许可证； 

（4）《云南省划定矿区范围批复》（（滇）矿复[2010]第 212号）； 

（5）《中共曲靖市麒麟区委办公室 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曲靖市麒麟区 2018 年独木水库保护区内煤炭去产能关闭退出工作实施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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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麒办通〔2018〕103号）； 

（6）《关于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鸿福煤矿停产证明》（曲靖市麒

麟区能源局，2025年 9月 10日）； 

（7）《关于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鸿福煤矿停产证明》（曲靖市麒

麟区自然资源局，2025年 9月 12日）； 

（8）《关于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缴纳资源税情况说明》（曲靖市

麒麟区税务局，2025年 9月 17日）及完税证明； 

（9）《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注销曲靖市关闭矿山采矿许可证的公

告（2021年第三批）》（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1年 7月 13日）； 

（10）《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鸿福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乌西源矿评

〔2011〕21号）摘要、《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2〕

第 47 号）、《云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采矿权价款缴费通知单》及采矿权价款缴

纳凭证； 

（11）《关于<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鸿福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

量评审备案证明》（云国土资储备字〔2011〕182号）及《<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

鸿福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11〕163号）； 

（12）《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鸿福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昆明百源矿业

勘探有限公司，2011年 2月）节选； 

（13）《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备案登记表》（（云）矿开备〔2011〕

313号）及《矿山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审查意见书》； 

（14）《曲靖市麒麟区鸿福煤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贵州天设项目咨

询有限公司，2011年 7月）节选； 

（15）《情况说明》（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 10月 20日）； 

（16）《情况说明》(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 11月 20日)； 

（17）《鸿福煤矿 2019年关闭矿井验收意见表（省、市、区三级）》； 

（18）《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验收合格确认书》（曲靖市麒麟

区自然资源局，2021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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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退

还采矿权价款的复核意见》（〔2021〕-960）以及《关于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申请退还采矿权价款的初审意见》 

（20）《矿山现场照片》。 

6.矿区概况 

6.1矿区位置和交通 

鸿福煤矿位于曲靖市南偏东 35°，直距约 42km，地理坐标：东经 104°08′

36″～104°09′00″，北纬 25°17′56″～25°18′45″，该矿区处于 11 井

田的中西部，西侧与撒马必煤矿相邻，地处东山镇办事处撒马必村的东侧，隶属

独木办事处境内。矿区公路至曲靖 80km，交通方便。 

6.2可采煤层及煤质 

鸿福煤矿矿区 9、10、16、19
b煤层全区可采，8、11b、14、15b、21a、23b、

24大部分可采，3、21b局部可采。现就各可采煤层特征简述如下： 

3煤层：位于煤系上部，距 1煤层约 10米，不稳定，矿区范围内厚度为 0.42

至 0.75m。区内有 4 个钻孔见煤，701 孔揭露为 0.75m。仅在矿区东南部局部可

采。煤层结构较简单。 

8煤层：位于龙潭组 P2l
2
顶部煤层，上距 3煤层 65米左右，区内有 3个钻孔

见煤，厚度 1.1至 1.34m，二孔未见煤为断层影响所致。全区局部不可采，煤层

结构简单。为粉状、片状半亮型煤，夹矸为鳞片状细晶质高岭石粘土岩，为较稳

定煤层。 

9煤层：上距 8煤层 10-26.0米，煤层厚度 1.0至 2.0m，一般为 1.5米，为

粉状或鳞片状半光亮型煤，煤层结构较简单，靠煤层底部有时夹 1-2层隐晶质高

岭石粘土岩，煤质好，全区可采的较稳定煤层。距煤层底板 0.5-2.0米常有尾巴

煤出现。 

10 煤层：位于龙潭组第三段 P2l
3上部，上距 9 煤层 8 至 17m，一般为 11m 左

右。煤层稳定，区内五个钻孔均见煤达可采厚度，厚度 1.09 至 1.42m，一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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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煤层结构简单，偶含一层夹矸，区内全部可采。 

11b煤层：上距 10煤层 9-18米，一般 12.9米，区内有 6个钻孔见煤，5个达

可采厚度。煤层厚度 0.6至 2.76m。总体为北部薄，南部厚，煤层厚度不稳定。为

鳞片状、粉状半亮型煤，夹矸一般一层，有时煤层顶底部均出现夹矸，为粗品质高

岭石粘土岩。煤层厚度较大，结构复杂，该煤层有时分岔，属较稳定煤层。 

14煤层：位于第三段（P2l3）中下部，井田内层位较稳定，上距 11b煤层 8至

11m，一般 9m。区内 6 个钻孔均见煤。厚度 0.5到 0.91m，厚度变化较大，属薄煤

层。区内南北两端可采，中间大面积范围不可采，可采厚度 0.8m左右。 

15
b煤层：位于第三段（P2l

3）下部，上距 14 煤层 12 至 22m，一般为 18m 左

右。区内 6个钻孔 5个见煤，未见煤者应受断层影响。煤层厚度 0.25至 1.07m，

可采煤层厚度 1.00m左右，属较稳定的薄煤层，矿区北西端不可采。 

16煤层：位于龙潭组 P2l
3底部地层，上距 15b煤层 5-9米，一般为 7m左右。

区内煤层厚度 1.53 至 2.12m，一般为 1.9m 左右，煤层厚度较稳定。煤层结构简

单，上部为半亮一光亮型煤，下部为半暗型煤，偶含夹矸 1-2 层，为褐色显晶质

高岭石粘土岩。该煤层属全区稳定可采煤层。煤质仅次于 9煤层。 

19b煤层：上距 16 煤层 25-40 米，一般为 34 米左右。区内煤层厚度 0.89 至

2.84m，一般厚度为 1.6m 左右，全区可采，为半亮型煤，煤层结构因煤层厚度而

异，厚度大的见煤点结构复杂，含夹矸可达 4 层，夹矸岩性均为炭质泥岩，厚度

小的见煤点结构简单。属厚度不稳定的高硫分煤层。 

21a煤层：位于第一段（P2l
1）上部，上距 19b 煤层 5 至 14m，一般间距为 6m

左右。煤层厚度 0.61 至 3.38m，一般厚度为 1.7m 左右，矿区中部和北部普遍可

采，南部不可采，属厚度不稳定的高硫煤层。 

21b煤层：上距 21a煤层 2.00-7.5米，一般 4米左右。区内钻孔见煤厚度 0.38

至 1.6m，矿区北部较稳定可采，煤层可采厚度 0.8 米左右；中部及南部的西段有

不稳定的可采区。煤层为鳞片状半暗-半亮型煤，区内煤层结构简单，偶见夹矸，

为深灰色粘土岩，含星点状，结核状黄铁矿。 

23b煤层：位于第一段（P2l1）下部，上距 21b煤层 13至 18m，一般为 15m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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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区内见煤厚度 0至 2.85m，在撒马必小寨下部为无煤区，厚度变化大，属不稳

定煤层。结构复杂，不可采区、尖灭区频繁出现，无规律可循。矿区南部的可采区

相对稳定。 

24煤层：上距 23
b煤层 7-14.80米，一般 8米左右。煤厚 0.16-2.13米，煤

层厚度变化大。可采区煤层厚度一般约 1.4 米，煤岩类型为暗淡型-半暗型煤，

煤层结构较简单，偶见夹矸为灰黑色含炭质粘土岩，含较多黄铁矿结核。 

7.计算实施过程 

本项目计算自 2021 年 9月 26 日至 2025 年 10 月 30 日止，共分为以下四个阶

段： 

（1）项目洽谈阶段：由云南省自然资源厅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为 2021年矿

业权出让收益（价款）退还评估工作，2021年 9月 26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与本

公司签订了《云南省省级政府采购合同书》（合同编号：4530000HT202106746）。

2021 年 11 月 29 日我公司接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承接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鸿福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工作。 

（2）尽职调查阶段：2021 年 11 月 30 日—2021 年 12 月 1 日，本公司组建

评估小组，听取矿山负责人对矿权基本情况的介绍，并启动资料收集。 

项目暂停阶段：2021年 12月 2日—2022年 1月 1日，矿业权人反馈矿山自

2014 年 4 月停产至今，关闭时间较长，资料收集存在困难，无法及时提供全计

算所需资料，项目暂停； 

项目恢复阶段：2025年 8月 16日—9月 30日，矿业权人将计算所需全部资

料补齐后，评估工作全面恢复。 

（3）计算阶段：2025年 10月 1日至 2025年 10月 29日，依据收集的相关

资料，进行归纳、整理，查阅有关法律、法规，调查价款缴纳情况，按照“云国

土资〔2015〕76号”文的规定，对退还价款进行计算，编写计算说明，对计算说

明和计算结果内部复核。 

（4）提交计算结果阶段：于 2025年 10月 30日向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提交计

算说明和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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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0月 31日-2025年 12月 17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组织专家对评估报

告进行了函审，专家组出具了书面审核修改意见。针对专家提出的审查意见，对计

算说明进行修改并对专家意见进行答复，2025 年 12 月 18 日提交修改完善后的计

算说明。 

8.资料评述 

8.1价款评估报告评述 

2011 年 11 月 20 日，乌鲁木齐西源矿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提交了《云南省

曲靖市麒麟区鸿福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乌西源矿评〔2011〕021号）（以

下简称“采矿权评估报告”）。 

“采矿权评估报告”于 2012 年 3 月 8 日经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以《矿业权评

估报告备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2〕第 47 号）进行了备案（详见附

件十三：P5-6），“采矿权评估报告”可以作为本次计算的基础资料。 

8.2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述 

2011 年 2 月，昆明百源矿业勘探有限公司提交了《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鸿

福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该报告经云南省国

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取得了《<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鸿福煤矿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11〕163号），并经云

南省国土资源厅备案，取得了《关于<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鸿福煤矿资源储量核

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云国土资储备字〔2011〕182号）。 

“储量核实报告”及其评审备案文件可以作为本次价款退还计算相关参数的

选取依据。 

8.3开发利用方案评述 

贵州天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编制了《曲靖市麒麟区鸿福煤矿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该“开发利用方案”

由云南省矿业协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取得了《矿山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专家审查意见书》，并经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备案，取得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评审备案登记表》（（云）矿开备〔2011〕0313号）。“开发利用方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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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次价款退还计算相关参数的选取依据。 

8.4停产关闭时间资料评述 

根据曲靖市麒麟区能源局 2025年 9月 10日及曲靖市麒麟区自然资源局 2025

年 9 月 12 日出具的《关于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鸿福煤矿停产证明》，

鸿福煤矿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停止井下采掘作业活动，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按

要求实施关闭，在煤矿停产至关闭期间没有动用资源储量（详见附件九、附件十）。 

鸿福煤矿停产关闭时间符合矿山实际，本次计算依据上述文件确定煤矿停产、

关闭时间。 

9.退还采矿权价款计算公式 

鸿福煤矿属于曲靖市麒麟区 2018 年度政策性关闭煤矿，根据《财政部国土

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企业缴纳矿业权价款退还工作的通知》

（财建〔2016〕110号）、《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矿业权

价款退还等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8〕97号）相关规定，可以退还剩

余资源储量的采矿权价款。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接

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 号）第二条

（一）款规定：“采矿权人申请退还价款，按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占已评

估利用的可采储量的比例，确定应退还的矿业权价款”。其计算公式为： 

退还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备案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

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10.计算参数的确定 

关于各参数的取值说明如下： 

10.1已评估备案的采矿权价款 

根据《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2〕第 47 号）

和《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单位执收）》（No 0008204047），鸿福煤矿划

定矿区范围内采矿权评估价款为 2,580.43 万元，矿业权人已缴清采矿权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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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详见附件十三：P5、P8）。 

10.2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

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号），已评

估利用的可采储量根据原价款评估报告、备案证明或确认文件确定。 

根据“采矿权评估报告”及《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备

字〔2012〕第 47 号），参与价款评估储量核实基准日 2006 年 9 月 30 日保有资

源储量为 1,776.60万吨；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980.60万吨；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647.55万吨（不含高硫煤）（详见附件十三：P3）。 

即，本次计算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 647.55万吨（不含高硫煤）。 

10.3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

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号），已评

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计算公式如下：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已动用的可采储量 

上式中已动用的可采储量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已动用的可采储量＝开采动用资源储量×核定采区回采率 

10.3.1开采动用资源储量 

鸿福煤矿自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1 日矿山关闭期间的开采动

用资源储量计算分为三个主要时间段，具体如下： 

（1）2006年 9月 30日至储量核实基准日 2010年 12月 31日期间动用资源

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统一矿业权价款评估时剩余（保有）资源储量

估算基准日规定的通知》（云国土资储〔2009〕6 号），2006 年 9 月 30 日至储

量核实基准日期间的动用资源储量，在经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评审备案通过的

矿产资源储量报告中单列（或明确）的，以其为依据；否则，按采矿许可证上所

规定的生产规模进行换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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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及情况说明（详见附件十四：P11、附件

18：P2），鸿福煤矿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储量核实基准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共消耗资源量 44.38万吨。 

则鸿福煤矿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储量核实基准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动

用资源储量为 44.38万吨。 

（2）2011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4月 14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

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号），原

价款评估所依据的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报告储量估算基准日至煤矿关闭期间，

无其他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依据矿业权人所持有的采矿许可证载明

的生产规模及实际采区（采矿）回采率（综合回采率）确定已开采动用资源储量。 

2011 年 1 月 1 日之后鸿福煤矿无其他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故

本次计算依据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及实际采区（采矿）回采率（综合回

采率）确定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14 日停产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根据采矿权许可证证载信息（详见附件五：P2-P6），同时，矿业权人出具

了《情况说明》（附件十八：P1），鸿福煤矿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14 日期间的动用资源储量按证载规模计算。根据“云国土资〔2015〕76 号”文

要求：实际采区（采矿）回采率按经评审备案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列出的综合采

区（采矿）回采率确定。根据“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实际采区回采率为

78.8%（详见附件十四：P11）。 

具体计算如下： 

①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5 月 23 日（2.40 年）：根据采矿许可证及情

况说明（详见附件七：P2～P5、附件十八：P1），证载生产规模为 9 万吨/年，

动用资源储量为 27.37万吨（2.40×9÷78.8%）。 

②2013年 5月 24日至 2014年 4月 14日（0.89年）：根据采矿许可证（详

见附件五：P6），证载生产规模为 30 万吨/年，动用资源储量为 34.02 万吨

（0.89×30÷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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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鸿福煤矿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14 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总

计为 61.39万吨（=27.37+34.02）。 

（3）2014年 4月 15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矿山关闭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鸿福煤矿于 2014年 4月 15日停产，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关闭。在此期间，

矿山未进行开采活动，根据《关于曲靖市鸿福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缴纳资源税情况

说明》（曲靖市麒麟区税务局，2025年 9月 17日），鸿福煤矿自停产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关闭期间未发生与煤矿生产经营相关的资源税，因此动用资源储量为

0万吨。 

综上所述，鸿福煤矿自采矿权价款评估储量估算基准日 2006年 9月 30日至

2018年 12月 21日矿山关闭期间，开采动用资源储量总计 105.77万吨（＝44.38

＋61.39＋0）。 

10.3.2核定回采率 

根据“云国土资〔2015〕76号”文要求，核定回采率依据经评审备案的《开

发利用方案》中设计的采区回采率或《开发利用基础表》载明的采区回采率确定。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鸿福煤矿共有 7 层煤层，其中 9、11b、14 等 3 层

煤为中厚煤层，采区回采率均取 80%；8、10、15b、16等 4层煤为薄煤层，采区

回采率均取 85%。 

然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6号-特殊和稀缺

煤类开发利用管理暂行规定》，鸿福煤矿作为恩洪矿区的焦煤，属于稀缺煤类，

其回采率应满足以下标准：厚煤层（大于 3.5米）不低于 78%，中厚煤层（1.3～

3.5米）不低于 83%，薄煤层（小于 1.3米）不低于 88%。 

本次计算说明采用上述稀缺煤类回采率标准重新核算。经重新计算，鸿福煤

矿矿井工业储量为 892.59万吨，设计可采储量为 582.76万吨，永久煤柱损失量

为 165.92 万吨，保护煤柱损失量为 54.54 万吨。核定回采率计算公式为：核定

回采率＝设计可采储量÷（矿井工业储量-永久煤柱损失-保护煤柱损失），经计

算，各煤层综合回采率确定为 86.70%[＝582.76÷（892.59－165.92－54.54）]。 

10.3.3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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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计算说明含有若干附表和附件，附表是构成本计算说明的必要组成部分，

与计算说明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是编制本次计算的重要依据。 

本计算说明及计算结果经本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加

盖评估机构评估报告专用章及矿业权评估师专用章后生效。 

13.计算说明及计算结果的使用限制 

本计算说明及计算结果仅供委托人用于本计算说明中载明的目的和用途，不

应同时用于或另行用于其他目的。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公司同意，本计算说

明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未经委托方许可，

本公司不会随意向任何单位、个人提供或公开。 

本计算说明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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